

技术协议

甲方与乙方(报价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本协议作为买卖双方商务合同的附件，在商务合同签订后有效且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益。）
1、一般要求
1.1该设备为ODM产品，产品外观不得出现乙方公司名称、商标或简称。
1.2设备的制造、试验和安装符合国家与行业现行有关规范和标准；
1.3乙方在报价时如遇产品升级换代导致型号不一致，需提供相应的图纸、宣传手册或技术文件及与原型号差异的技术对照文件，其应充分并详细地说明系统及其部件的性能、原理、结构和尺寸以及部件的型号、规格和技术参数，使买方能够实现对设备的安装、操作、检查、修理、试验、调整和维护可靠性及便捷性的评估。有关的设计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无偿提供，报价人以产品的保密等原因拒绝提供这些文件的视为无效报价。
1.4乙方对产品质量负完全责任，保证安装、使用后能够通过政府或最终用户的验收。
1.5乙方在合同签订后负责所供货物的包装、运输、装卸、售后服务并在必要时按甲方要求提供现场技术服务。
1.6乙方按国家规定标准或高于国家规定标准包装，如无相关标准按双方约定的有利于保护产品的方式进行包装，包装物由乙方负责供应，不回收。双方约定的包装物和包装方式为：按国家规定标准。
1.7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即：甲方指定地点(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通知乙方将货物运到其他地点交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但甲方应在交货前24小时内通知乙方）。标的物所有权自交货时转移至甲方。
1.8 使用环境
适应环境温度：0°C 至 40°C；
适应环境湿度：30% 至 70%（无凝露）。
1.9设备外观
设备上的金属外露表面，除不锈材料或铝型材外，采用涂漆/镀锌/发黑等防锈保护。所有涂层、不锈材料和铝材，表面色泽均匀一致、无明显花斑、麻点、 划痕、磨具拉痕和粗糙不平等缺陷：整机和各部件的外观表面没有超出图纸规定的凸起、凹陷、翘曲、歪斜等缺陷；各焊接物件的外观焊缝以及性能焊缝均打磨平整光滑，淸除焊渣、焊瘤、飞溅物；外观覆盖件、透明件无毛刺、铁锈、型砂、焊渣、切屑、油污等物，无碰伤、划伤、拉毛等痕迹；电镀件及表面经化学处理的零件色泽均匀，附着严密，无剥落、露底、鼓泡及明显花斑；涂装前表面无锈蚀或污物，涂层表面均匀、光亮、色泽一致，不允许有起泡、脱落、幵裂、皱皮、外来杂质及其他降低保护和装饰性的显著污物；机械和电气各分系统、各单机的机上电气选型协调统一。
1.10安全性能
设备、电控设计应充分考虑操作人员、维修人员的安全.控制系统具有互锁保护功能和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2、设备需求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组合式起重机（KBK）
	非标定制(运行长度4.6m) 
	1
	套
	含吊装卡具

	2
	组合式起重机（KBK）
	非标定制(运行长度8m) 
	1
	套
	含吊装卡具


3、技术要求
3.1一般要求
组合式起重机（KBK）主要由轨道、悬挂装置、行走小车和一些功能组件构成，所有模块都应为标准组件。起升装置主要采用环链电动葫芦，额定起重量1500kg。
KBK设计和生产时应具有承受因货物分布不均而造成的偏载的能力,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根据出入库工位的需要，设计安装起重机系统。KBK系统使用的型材及各标准模块之间只须用螺栓连接使用,小车能在整个使用周期顺畅运行,轴承终身润滑,配置侧面导向轮确保平稳行走。KBK配套钢结构在设计、生产和安装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现场条件和系统载重情况。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3.2主要参数
	项 目
	参 数
	备 注

	起升单元重量
	1500KG
	托盘+货物

	型式
	双梁
	

	轨道材质
	铝合金
	KBK II

	电动葫芦型式
	环链葫芦
	电动

	南侧出库口KBK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
	5000L*4000W*4000Hmm
	以双方签字确认图为准

	运行长度
	4.6 m
	最小有效行程 X轴

	跨度
	3.5 m
	最小有效行程 Y轴

	起升高度
	2.88m
	吊钩高度

	北侧出库口KBK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
	8500L*4000W*4000Hmm 部分跨度需悬臂
	以双方签字确认图为准

	运行长度
	8 m
	最小有效行程 X轴

	跨度
	3.5 m（含悬臂部分）
	最小有效行程 Y轴

	起升高度
	2.88m
	吊钩高度

	起升速度
	4m/min
	

	供电方式
	三相 380V 拖缆
	

	水平运行控制方式
	电动/手柄线控
	

	起升运行控制方式
	电动/手柄线控
	

	起升电机功率
	1.5 KW
	

	X轴(大车)行走驱动
	电机功率：0.37 KW
	电动

	小车行走驱动
	运行速度：12m/min
	电动

	防护等级
	IP54
	变频调速

	运行噪音
	≤75dB
	保证掉电时系统安全性

	吊装卡具
	应便于不同物料的吊取。应充分考虑招标方物料存储方式，使得运动过程中物料不能因晃动造成损伤或影响出入库效率。

	钢结构框架
	乙方负责设计,生产,安装并确保足够的强度和抗震性能,以最终确认图纸为准.

	总体颜色
	静电喷塑（乙方喷涂前询问甲方最终确认）

	其他
	详细技术要求参考方案图纸，并以最终双方确认图纸为准。


4.售后服务
4.1乙方在合同签订后提供以下售后服务：
· 供货时设备原厂质保期不得少于1年。
· 在质保期内，合同中所供货物和工作内容在操作规程内出现任何问题，负责无偿维修或更换；质保期后，提供及时的有偿维修与技术支持；
· 设备交货后1年内，出现任何问题乙方应在2小时内提供原厂技术支持，可通过电话或远程操控的方式给予甲方技术支持，若甲方无法解决，乙方会在24小时内赶到现场，实施维保工作；
· 设备交货后1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在24小时内将更换件送达甲方指定地址。
4.2乙方在交货时提供所供产品检验合格证。

乙方技术负责人：                               甲方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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